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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590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5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3059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就上訴人即被告張馨方

（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

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相競合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

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3

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

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千元折算1日，核其認事用法、

量刑及不予沒收之說明，均無違誤或不當，應予維持。除原

判決第5頁第7列所載「賣貨便」，應更正為「交貨便」外，

其餘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

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因開庭時手機要關靜音，被告不敢拿手

機出來，被告手上有證據可證明被告也是受害人之一，希望

還被告清白，並早日抓到害被告之人，給予該有之懲罰等

語。

三、經查：原判決依憑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其

於警詢及偵查中就客觀事實之供述、告訴人曾正宗及柯佳旻

於警詢時之指訴、被告郵局帳戶之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被

告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等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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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

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影本、對話紀

錄、網銀轉帳明細翻拍照片及國泰世華銀行客戶交易明細表

影本等證據資料，認被告確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

之不確定故意，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不詳詐

欺集團成員使用，而幫助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遂行本案詐欺取

財及洗錢犯行，應論以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幫助犯。原審

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相符合，亦不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核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雖稱其有證據可證明其

亦為受害人，然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

亦未向本院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供審酌。又被告於偵查中已

提出其手機內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觀諸該

對話紀錄內容，被告曾向對方表示：「我很怕被騙 呵

呵」、「第一次有人願意幫我」等語（見偵卷第57頁），復

佐以被告於偵查中自陳：114年2月間，我沒有錢，在抖音上

認識一個朋友，我跟他借5萬元，他要我提供帳戶提款卡及

密碼，對方說不用急著還錢給他，我就覺得有點不單純，對

方都沒有說利息及清償條件，我不知道對方來歷、年籍或公

司等語（見偵卷第135至136頁），可見被告對於該借貸之異

常情形已有所警覺，並非毫無懷疑。再者，被告完全不知對

方之真實身分及來歷，依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

當知悉其將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對方後，即喪失對

該帳戶之控制權，無法確保該帳戶不會淪為人頭帳戶，遭他

人利用於不法用途。然被告為圖取得借款利益，仍依對方要

求交付本案帳戶資料，顯見其對於該帳戶可能遭他人利用作

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工具之風險，已有所認識，卻仍容任

其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足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

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縱使被告未實際取得借

款，因而認為自己亦屬受害人，然此並不影響其具有幫助詐

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認定。是被告上訴意

旨執前詞否認犯罪，無非係對於原判決已論敘說明之事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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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任意指摘，於本

院復未提出其他有利之證據及辯解，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

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鍾　貴　堯

　　　　　　　　　　　　　　　　 法　官　廖　素　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　玉　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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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590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30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就上訴人即被告張馨方（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相競合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千元折算1日，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及不予沒收之說明，均無違誤或不當，應予維持。除原判決第5頁第7列所載「賣貨便」，應更正為「交貨便」外，其餘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因開庭時手機要關靜音，被告不敢拿手機出來，被告手上有證據可證明被告也是受害人之一，希望還被告清白，並早日抓到害被告之人，給予該有之懲罰等語。
三、經查：原判決依憑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其於警詢及偵查中就客觀事實之供述、告訴人曾正宗及柯佳旻於警詢時之指訴、被告郵局帳戶之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被告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等之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影本、對話紀錄、網銀轉帳明細翻拍照片及國泰世華銀行客戶交易明細表影本等證據資料，認被告確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幫助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遂行本案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應論以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幫助犯。原審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相符合，亦不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核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雖稱其有證據可證明其亦為受害人，然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供審酌。又被告於偵查中已提出其手機內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觀諸該對話紀錄內容，被告曾向對方表示：「我很怕被騙 呵呵」、「第一次有人願意幫我」等語（見偵卷第57頁），復佐以被告於偵查中自陳：114年2月間，我沒有錢，在抖音上認識一個朋友，我跟他借5萬元，他要我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對方說不用急著還錢給他，我就覺得有點不單純，對方都沒有說利息及清償條件，我不知道對方來歷、年籍或公司等語（見偵卷第135至136頁），可見被告對於該借貸之異常情形已有所警覺，並非毫無懷疑。再者，被告完全不知對方之真實身分及來歷，依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當知悉其將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對方後，即喪失對該帳戶之控制權，無法確保該帳戶不會淪為人頭帳戶，遭他人利用於不法用途。然被告為圖取得借款利益，仍依對方要求交付本案帳戶資料，顯見其對於該帳戶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工具之風險，已有所認識，卻仍容任其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足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縱使被告未實際取得借款，因而認為自己亦屬受害人，然此並不影響其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認定。是被告上訴意旨執前詞否認犯罪，無非係對於原判決已論敘說明之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任意指摘，於本院復未提出其他有利之證據及辯解，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鍾　貴　堯
　　　　　　　　　　　　　　　　 法　官　廖　素　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　玉　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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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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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相競合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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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第5頁第7列所載「賣貨便」，應更正為「交貨便」外，其

    餘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

    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因開庭時手機要關靜音，被告不敢拿手

    機出來，被告手上有證據可證明被告也是受害人之一，希望

    還被告清白，並早日抓到害被告之人，給予該有之懲罰等語

    。

三、經查：原判決依憑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其

    於警詢及偵查中就客觀事實之供述、告訴人曾正宗及柯佳旻

    於警詢時之指訴、被告郵局帳戶之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被

    告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等之受（處

    ）理案件證明單、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

    諮詢專線紀錄表、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影本、對話紀錄、網

    銀轉帳明細翻拍照片及國泰世華銀行客戶交易明細表影本等

    證據資料，認被告確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

    定故意，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

    成員使用，而幫助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遂行本案詐欺取財及洗

    錢犯行，應論以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幫助犯。原審所為論

    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相符合，亦不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

    則，核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雖稱其有證據可證明其亦為受

    害人，然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向

    本院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供審酌。又被告於偵查中已提出其

    手機內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觀諸該對話紀

    錄內容，被告曾向對方表示：「我很怕被騙 呵呵」、「第

    一次有人願意幫我」等語（見偵卷第57頁），復佐以被告於

    偵查中自陳：114年2月間，我沒有錢，在抖音上認識一個朋

    友，我跟他借5萬元，他要我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對方

    說不用急著還錢給他，我就覺得有點不單純，對方都沒有說

    利息及清償條件，我不知道對方來歷、年籍或公司等語（見

    偵卷第135至136頁），可見被告對於該借貸之異常情形已有

    所警覺，並非毫無懷疑。再者，被告完全不知對方之真實身

    分及來歷，依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當知悉其將

    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對方後，即喪失對該帳戶之控

    制權，無法確保該帳戶不會淪為人頭帳戶，遭他人利用於不

    法用途。然被告為圖取得借款利益，仍依對方要求交付本案

    帳戶資料，顯見其對於該帳戶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取財

    及洗錢犯罪工具之風險，已有所認識，卻仍容任其發生而不

    違背其本意，足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

    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縱使被告未實際取得借款，因而認

    為自己亦屬受害人，然此並不影響其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

    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認定。是被告上訴意旨執前詞否

    認犯罪，無非係對於原判決已論敘說明之事項及屬原審採證

    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任意指摘，於本院復未提出

    其他有利之證據及辯解，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鍾　貴　堯

　　　　　　　　　　　　　　　　 法　官　廖　素　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　玉　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上訴字第69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馨方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590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30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就上訴人即被告張馨方（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相競合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千元折算1日，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及不予沒收之說明，均無違誤或不當，應予維持。除原判決第5頁第7列所載「賣貨便」，應更正為「交貨便」外，其餘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因開庭時手機要關靜音，被告不敢拿手機出來，被告手上有證據可證明被告也是受害人之一，希望還被告清白，並早日抓到害被告之人，給予該有之懲罰等語。

三、經查：原判決依憑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其於警詢及偵查中就客觀事實之供述、告訴人曾正宗及柯佳旻於警詢時之指訴、被告郵局帳戶之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被告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等之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影本、對話紀錄、網銀轉帳明細翻拍照片及國泰世華銀行客戶交易明細表影本等證據資料，認被告確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將其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幫助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遂行本案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應論以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幫助犯。原審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相符合，亦不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核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雖稱其有證據可證明其亦為受害人，然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供審酌。又被告於偵查中已提出其手機內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觀諸該對話紀錄內容，被告曾向對方表示：「我很怕被騙 呵呵」、「第一次有人願意幫我」等語（見偵卷第57頁），復佐以被告於偵查中自陳：114年2月間，我沒有錢，在抖音上認識一個朋友，我跟他借5萬元，他要我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對方說不用急著還錢給他，我就覺得有點不單純，對方都沒有說利息及清償條件，我不知道對方來歷、年籍或公司等語（見偵卷第135至136頁），可見被告對於該借貸之異常情形已有所警覺，並非毫無懷疑。再者，被告完全不知對方之真實身分及來歷，依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當知悉其將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對方後，即喪失對該帳戶之控制權，無法確保該帳戶不會淪為人頭帳戶，遭他人利用於不法用途。然被告為圖取得借款利益，仍依對方要求交付本案帳戶資料，顯見其對於該帳戶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工具之風險，已有所認識，卻仍容任其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足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縱使被告未實際取得借款，因而認為自己亦屬受害人，然此並不影響其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認定。是被告上訴意旨執前詞否認犯罪，無非係對於原判決已論敘說明之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任意指摘，於本院復未提出其他有利之證據及辯解，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鍾　貴　堯

　　　　　　　　　　　　　　　　 法　官　廖　素　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　玉　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